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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騷擾防治法 
場所主人



場所主人是誰？



場所主人還有誰？
政府機關(構)、部隊、學校、機構或僱⽤

⼈，於所屬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，

應採取預防措施，防治性騷擾⾏為之發⽣。



發生前： 
性騷擾防治義務

發生後： 
糾正及補救措施

為使⺠眾能在⼀個安全、安⼼

的環境洽公、消費、聚會或娛

樂等，場所主⼈有防治性騷擾

發⽣的義務。

當⺠眾在洽公、消費或聚會娛

樂場所發⽣性騷擾事件，場所

主⼈應採取立即有效的糾正及

補救措施。

場所主人的責任



平 日 案 發 各 五 招  

性 騷 離 身 免 煩 惱

場所主人要做的事



教 申 貼 訂 揭

1 2 3 4 5

每年員⼯都接受

性騷擾防治教育

訓練。

設立受理申訴專

線電話、傳真、

信箱或電⼦信箱 
，並設立處理程

序、專責⼈員或

單位。

於場所張貼「禁

⽌性騷擾」的標

誌或海報，並標

明申訴專線電話 
。

組織成員、受雇

⼈或受服務⼈數

達30⼈以上，應
訂定「性騷擾防

治措施」。

公開揭⽰性騷擾

防治措施。

場所主人要做的事 平⽇篇



安 申 證 警 檢

注意被害⼈安全

及隱私之維護。

協助被害⼈申訴。 協助被害⼈保全

相關證據，如保

留錄影資料，留

下加害⼈姓名、

電話、⼯作處所

等。

必要時協助通知

警察機關到場處

理。

檢視所屬場域的

安全，避免再度

發⽣性騷擾。

1 2 3 4 5

場所主人要做的事 案發篇




